種苗業登記證廢止申請書
	種苗業者名稱
	
	原登記證證號
	字第          號  

	統一編號
	
	
	

	負責人
	
	收件地址
	□□□-□□□

	電話
	

	申請變更事項
	□公司/商號解散  □公司/商號遷離本市  □已無經營自然人種苗業事業

□營業項目變更(註銷種苗營業項目)  □其他有關事項                   

	變更後之登記內容
	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種苗業者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致 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


說明：

1、應繳回原核發種苗業登記證書正本。

2、檢附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填具本申請書各一份(如由受委託人申請，請檢附委託書一份)。
3、變更事項請於適當項目上方格內打「ˇ」記號。
4、公司/商號請先完成公司變更登記(解散、註銷種苗營業項目)，並檢附相關資料影本一份。
5、倘種苗業登記證正本遺失，應檢附證書遺失切結書正本一份。
